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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三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星期五)上午九時整 

地點：台北市內湖區瑞光路 335 號 2 樓 

      （宏匯瑞光廣場-t.Hub 內科創新育成基地 212 會議室） 

召開方式：實體股東會 

出席：親自出席及委託代理出席股數共計 52,739,279 股(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者

4,906,020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87,458,141 股(扣除公司法第一七九條)之比

例為 60.30%。 

 

主席：董事長 彭朋煌                                        記錄：張美圓 
 

出席董事：彭朋煌董事長、謝君山董事、方燕玲獨立董事等 3 席董事出席，未超過董事席

次 7 席之半數。 

 

一、宣佈開會(出席股數已逾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佈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報告事項 

(一) 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詳附件(一)）。（洽悉） 

(二) 審計委員會審查一一二年度決算表冊報告。（詳附件(二)）。（洽悉） 

(三) 背書保證情形報告。（洽悉） 

說明：本公司一一二年度提供背書保證情形如下： 

被保證對象 與本公司之關係 保證金額 說            明 

蘇州泰碩 

泗陽泰碩 

本公司直接持股

100%之子公司 
美金 100 萬元 

為取得銀行共用融資額度，

供營運週轉使用，由本公司

提供背書保證。 

 

(四) 一一二年度員工酬勞及董事酬勞提撥情形報告。（洽悉） 

說明：一、依本公司章程第二十條規定，一一二年度提撥員工酬勞新台幣

10,768,065 元及董事酬勞新台幣 9,647,261 元。 

二、經一一三年三月一日董事會決議通過，擬議配發員工酬勞為新台幣

10,768,065 元及董事酬勞為新台幣 8,897,261 元，皆以現金方式發放。本

次擬議配發董事酬勞金額與一一二年度估列金額相差 750,000 元，主要

係董事薪酬依績效指標實際數計算故有差異，本公司依會計估計值變動

處理，並將該差異認列為一一三年度之損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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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告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個體財務報告及合併財務報告，業經一一三年三

月一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交審計委員會審查完畢，出具書面查核報告書在案。 

二、上開財務報告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陳富仁會計師及尹元聖會計師查核簽

證完竣。 

三、一一二年度營業報告書、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會計師查核報告、個體財務報

告及合併財務報告，請參閱附件(一) ~ (三)。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40,506,169 權；贊成權數 39,461,501 權，反對權

數 1,718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1,042,950 權，贊成比率 97.42%，已達

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案，敬請 承認。 

說明：一、本公司期初未分配盈餘新台幣 269,554,433 元，一一二年度稅後純益為新台幣

243,293,746 元，扣除依法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新台幣 24,329,375 元及提列權益

減項-特別盈餘公積(國外營運機構財務報表換算兌換差額) 新台幣 24,479,725 元，

本年度可分配盈餘計新台幣 464,039,079 元。 

二、擬自民國一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 174,916,282 元為股東現金紅利，發

放方式按配息基準日股東名簿所載股東之持股數，每股配發 2 元（計算至元為止，

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入）。 

三、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請詳下表。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一一二年度盈餘分配表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69,554,433  

加：本期稅後純益 243,293,746  

減：提列 10%法定盈餘公積 24,329,375  

減：提列權益減項 - 特別盈餘公積 24,479,725  

可供分配盈餘 464,039,079  

分配項目：  

減：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2 元)註 1 174,916,282  

期末未分配盈餘 289,122,797  
 註: 1.扣除庫藏股 450,000 股 

    2.依財政部 87.4.30 台財稅第 871941343 號函規定，分派盈餘時應採個別認定方式。本公司
盈餘分配原則係先分配一一二年度可分配盈餘，若有不足部份，依盈餘產生之年度，採後
進先出之順序分派以前所累積之可分配盈餘。 

 

董事長：                經理人：                  會計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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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盈餘分派案俟股東常會決議通過後授權董事長另訂配息基準日，辦理現金股利

發放相關事宜。 

五、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份數量，股東配息率因此發生變動

而須修正時，擬請股東會授權董事長全權處理。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40,506,169 權；贊成權數 39,590,610 權，反對權

數 4,738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910,821 權，贊成比率 97.73%，已達

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案，敬請 審議。 

說明：因實務運作需求，修訂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部分條文，修訂前後條文

對照表請參閱附件(四)。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40,506,169 權；贊成權數 36,501,889 權，反對權

數 3,065,313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938,967 權，贊成比率 90.11%，已

達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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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選舉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改選董事(含獨立董事)案，敬請  選舉。                                       

說明：一、本公司董事任期將於一一三年七月四日屆滿，擬於本次股東常會全面改選。 

二、依本公司章程規定應改選董事七人（含獨立董事三席），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任期三年，自一一三年五月二十四日至一一六年五月
二十三日。 

三、董事(含獨立董事)侯選人名單如下表： 

四、敬請選舉。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董事會提名) 

職稱 

類別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甘信男 

新竹高商 信音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SINGATRON(BVI)ENTERPRISE CO 

LTD 董事 

信音(香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 

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1.信音企業(股)公司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2.SINGATRON(BVI)ENTERPRISE CO 

LTD 董事 

3.信音(香港)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 

4.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 

5.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 

6.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7.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10,367,000 股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彭朋煌 

國立台北科技大學
電機系 

蘇州大學 

企業管理碩士 

信音企業(股)公司  

副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兼總經理 

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 

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 董事 

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 

志豐電子(股)公司 董事 

技嘉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1.泰碩電子(股)公司  

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 

2.信音企業(股)公司  

副董事長之法人代表人兼總經理 

3.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 

4.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 

5.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 

6.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7.台灣精星科技(股)公司 董事 

8.精華電子(蘇州)有限公司 董事 

9.志豐電子(股)公司 董事 

10.技嘉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10,367,000 股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楊政綱 

國立台灣科技大學
機械系 

南澳大學 

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長 

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長 

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長 

1.信音電子(中國)(股)公司 董事長 

2.信音電子(中山)有限公司 董事長 

3.蘇州信音汽車電子有限公司 董事長 

10,367,000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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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稱 

類別 
姓名 主要學歷 主要經歷 現職 持有股數 

企管所碩士 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蘇州信音連接器有限公司 董事長 

中山信音連接器有限公司 董事長 

信音聖荷西有限公司 董事 

4.信音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董事 

5.蘇州信音連接器有限公司 董事長 

6.中山信音連接器有限公司 董事長 

7.信音聖荷西有限公司 董事 

董事 謝君山 國立台南高工 泰碩電子(股)公司 監察人 

原價屋電腦(股)公司 創辦人 

 

1.泰碩電子(股)公司 董事 

2.原價屋電腦(股)公司 監察人 

3.緯聖投資(股)公司 董事長 
888,276 股 

獨立
董事 

王聖舜 國立臺灣大學 

法律學研究所碩士 

博聖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兼所長 1.博聖法律事務所 合夥律師兼所長 

2.來思達國際企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3.中華民國仲裁協會 仲裁人 

 

獨立
董事 

王惠民 中華大學 

工管所碩士 

眾智聯合會計師事務所 所長 1.技嘉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2.群聯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3.執業會計師(王惠民會計師事務所) 

 

獨立
董事 

陳麗美 國立中山大學 

高階經營碩士 

香港中文大學 

工商管理碩士 

錸德科技(股)公司 財務長 

幃翔精密(股)公司 副總經理 

昇鑫精密有限公司 董事長 

1.志豐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2.昇鑫精密有限公司 董事長 

 

 

以上董事(含獨立董事)被提名人之資格條件，業經本公司 113 年 1 月 12 日第十三屆第十八次董事會決議通過。 

選舉結果： 

當選名單如下： 

身分別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身分別 戶名或姓名 當選權數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彭朋煌 
54,273,801 權 

 
獨立董事 王惠民 29,000,947 權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甘信男 
51,338,894 權 

 
獨立董事 王聖舜 28,885,871 權 

董事 
信音企業(股)公司 

代表人：楊政綱 
48,251,313 權 

 
獨立董事 陳麗美 28,814,217 權 

董事 謝君山 33,781,749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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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其他議案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解除新任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敬請 審議。 

說明：一、依公司法二 O 九條第一項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
行為，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二、本公司新任董事或有投資或經營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之行為，在無損及本公司
利益之前提下，擬依法提請股東會同意，董事有上述情事時，同意解除該董事之
競業禁止限制。 

三、本公司擬提請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名單如下表： 

職 稱 姓 名 兼任其他公司名稱及職務 

獨立董事 王聖舜 來思達國際企業(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王惠民 
技嘉科技(股)公司 獨立董事 

群聯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獨立董事 陳麗美 
志豐電子(股)公司 獨立董事 

昇鑫精密有限公司 董事長 

 

決議：本案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總數為 40,506,169 權；贊成權數 39,509,015 權，反對權

數 39,459 權，無效權數 0 權，棄權/未投票權數 957,695 權，贊成比率 97.53%，已達

法令規定標準，本案照案通過。 

                                          
 

八、臨時動議：無。 

 

九、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七分，主席宣佈散會，獲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通過。 

    (本次股東常會記錄僅載明會議進行之要旨，詳盡內容仍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本次股東會無股東提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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ÜÁ試銷貨 ·ÝsKÞß與財>�à�關%]ráâ，�針¥銷äåæ資ç與IèÇ錄

進行�¥ 調ë， 評Å該��%·¸認ºFGìíP�關��規Ì辦Õ，��適dï

露·¸資訊O

Ü閱讀�關ÒÓ銷ä/Ê ôÝ，Á試與�計FG%�致�，�考量銷貨Ð讓%�計處Õ

 ï露O

Ü針¥×!E銷äÒÓ ø'ùú·¸進行û�¦üýÇþ，:評Å��重Eý�O

Ü��適d�Mq行�¥�關è�資ç �證O

Ü選Ì資'負)表$×	�{
間%銷ä�
�¥�關�部 �部資ç，評Å銷貨·¸�

蓋t適d�間O

Ü��該��ÔÕdÖ設�%±計Ð讓金額A退Ý負)J�與�關�部��部資ç�¥，:

評Å�關��與Û要�設%/Õ�；��視:×�¦±計Ð讓ÝÅ計%���，:評Å

ÔÕdÖ設�%±計Ð讓金額A退Ý負)Jìí�重Eý�O

�2 金Å計

請詳;體財>�	附註½A¿J2¾A�J ¿A!�JO

關鍵���項%說�：

 金!"Å計%Á試�M�計�q行
�電
股��限��;體財>�	��重要Ã

評Å�項%�O該��部Ç銷貨W透過$Õ%進行銷ä，jt/Ê議Ì而需!' 金，該

��ÔÕdÖ¥×述�項%Å計Wº�(K費*O

°±%��­Ú：

M�計�¥Q述關鍵���項%Û要��­ÚBC：

Ü閱讀�關$Õ%%$Õ銷ä/ÊôÝ Á試與該���計處Õ%�致�O

Ü針¥Û要銷ä$Õ%% 金!"進行üýÇþ，:評Å��重Eý�O

Ü��該��ÔÕdÖ設�%±計 金金額�與�關�部��部資ç�¥，:評Å�關�

�與Û要�設%/Õ�；��視:×�¦±計 金!"Å計%���，:評ÅÔÕdÖ

設�%±計 金金額ìí�重Eý�O

#2+貨評,

請詳;體財>�	附註½AÀJ2¾A#J ¿A¾JO

關鍵���項%說�：

S
�電
股��限��;體財>�	®，+貨W:«M與-變6,./0衡量O2

t345速變遷�8'4術:;v°<，=>�'ù過
�²?@/AB需C，致�關'

ù%銷ä,DE能'8G5�HI%Jª，°而E能'8+貨«M超過�-變6,.%風

險O

11



°±%��­Ú：

M�計�¥Q述關鍵���項%Û要��­ÚBC：

Ü�視+貨M齡�表，Çþø�+貨M齡變OJªO

Ü評Å該���計FG%/Õ�，¶+貨跌,�HIÎº%FGO

Ü評Å+貨%評,ìí遵Þ該��R訂%�計FGO

ÜT解該��ÔÕ階WTX*%-變6,.評,jk，�選�適d�Mq行Á試，:評Å

+貨-變6,.%/Õ�O

Ü評Å該��ÔÕ階W針¥�關+貨%�關ï露ìícdO

ÔÔÕ階W與YÕ³Z¥;體財>�	%責y

ÔÕ階W%責yWPX證Z[行]財>�	^製`a^製cd表達%;體財>�	，[\

�與;體財>�	^製�關%]要�部áâ，:��;體財>�	^+�à°t舞`�錯誤%

重E²c表達O

t^製;體財>�	
，ÔÕ階W%責ydBC評Å
�電
股��限��efL(%能

g2�關�項%ï露，: efL(�計jk%X*，除非ÔÕ階W�jk�
�電
股��

限���lm(K，�除k��lK�ú�c際E行%��UoO


�電
股��限��%YÕ³ZApp計q��J負�rs財>�à8­%責yO

�計���;體財>�	%責y

M�計���;體財>�	%tÃ，W¥;體財>�	©體ìí+�à°t舞`�錯誤%

重E²c表達��/Õ��，�"u���	O/Õ��W高¦��，wPXp計`aq行%

��rs�x�證]能y";體財>�	+�%重E²c表達O²c表達E能à°t舞`�錯

誤O¶²c表達%;ú金額�HI�E/Õ預�z{響;體財>�	=*者Ts%L~�G，

a被認�u�重E�O

M�計�PXp計`a��
，運*¢K£¤ ¢K��OM�計�dq行wºrs：

1.辨認�評Å;體財>�	à°t舞`�錯誤%重E²c表達風險；¥T評Å%風險設計 q

行適d%°±¥G；���足� 適�%��證�:s����見%jkO°舞`E能� 

�謀2�造2��遺�2²c聲��踰越�部áâ，�^y"à°t舞`%重E²c表達%

風險高tà°t錯誤者O

2.¥與���關%�部áâ��]要%T解，:設計d
Jgw適d%��­Ú，w�tÃ非

¥
�電
股��限���部áâ%�i�表��見O

3.評ÅÔÕ階WTX*�計FG%適d�， �Ts�計Å計與�關ï露%/Õ�O

12



4.P�T��%��證�，¥ÔÕ階WX*efL(�計jk%適d�，: =
�電
股�

�限��efL(%能gE能'8重E��%���Jgìí+S重E²�Ì�，s"�

論OM�計�若認�該v���Jg+S重E²�Ì�，a須t���	®Î醒;體財>�

	=*者��;體財>�	%�關ï露，�t該vï露W�²適d
�����見OM�計

�%�論W:�至���	$T��%��證��jkOw^����JgE能à致
�電


股��限��²?u�efL(%能gO�

5.評Å;體財>�	ABC�關附註J%©體表達2�� ��，: ;體財>�	ìícd表

達�關�
 ��O

6.¥tX*31x%被�資��%財>資訊��足� 適�%��證�，:¥;體財>�	表

��見OM�計�負責��o�%¡à2rs q行，�負責ª«
�電
股��限��%

���見O

M�計�與YÕ³Z´通%�項，BCT規�%���  
間，: 重E��[6AB

Ct��過­®T辨認%�部áâ顯著£¤JO

M�計�d¥YÕ³ZÎÏM�計�T隸��>Tl���規�%]��遵Þ�計�職K

道�規�®�關���%聲�，�與YÕ³Z´通T�E能被認��{響�計����%關W

 ���項ABC�關防護¨©）O

M�計�«與YÕ³Z´通%�項®，�Ì¥
�電
股��限��������¦;體

財>�	��%關鍵���項OM�計�t���	®¬�該v�項，除非x­²c許�開ï

露¯Ì�項，�S°±見Jgw，M�計��Ì²t���	®´通¯Ì�項，°E/Õ預�

²´通T'8%負面{響EtT³進%�´µ1O

¶ · ¸�K�聯�/���計�����>�T

��計��：

證ZÛÔº關
�»n證¼號

：
金Ô證p¾¿1080303300號

金Ô證p¾¿1050011618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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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
股��限��

./01表

������ �����"�$至!�"#!�$

³Z：;ÀÁÂÃ

112�¦ 111�¦
金�額 ％ 金�額 ％

4000 (K·¸A附註¿A!ÀJ ÀJ $ 2,316,825 100 2,990,834 100

5000 (K«MA附註¿A¾J2À !�J 1,912,640 83 2,447,968 82

5900 (Kæµ 404,185 17 542,866 18

6000 (K費*A附註¿A#J2A!�J2A!#J2A!ÊJ2

À !�J：
6100 ç銷費* 106,140 4 156,579 5

6200 �ÔÕ費* 88,792 4 60,104 2

6300 èé[ê費* 41,763 2 54,059 2

6450 預��*Ù0Aµ1J0¤ (500) - 39 -

236,195 10 270,781 9

6900 (K-µ 167,990 7 272,085 9

7000 (K�·¸ !"A附註¿A!J2A!�J2A!ÎJ 

ÀJ：
7100 µë·¸ 16,831 1 3,550 -

7010 ��·¸ 39,005 1 27,042 1

7020 ��µ1 0¤ 259 - 39,455 1

7050 財>«M (128) - (4,208) -

7070 X*31x認º%
��2關聯ìK /資01%

�額 82,805 4 13,564 1

138,772 6 79,403 3

É×-µ 306,762 13 351,488 12

7950 Ù：T�É費*A附註¿A!½JJ 63,468 3 84,011 3

M�-µ 243,294 10 267,477 9

8300 ��./01A附註¿A!¾JJ：
8360 	fE能重Ç類至01%項t
8361 ��(運º�財>�表Ú�%ÛÚü額 (24,480) (1) 23,179 1

8399 Ù：與E能重Ç類%項t�關%T�É - - - -

8300 M���./01 (24,480) (1) 23,179 1

8500 M�./01I額 $ 218,814 9 290,656 10
î股Ø餘(ÃJA附註¿A!¿JJ

9750 ��jMî股Ø餘 $ 2.78 3.05
9850 ��ï釋î股Ø餘 $ 2.78 3.00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Õ]：á�N�興 �計ÛÔ：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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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3
1
,8
6
2
)

M
藏
股
買
ó

-
-

-
-

-
-

-
(1
7
,2
5
3
)

(1
7
,2
5
3
)

處
Ç


�
�

-
-

-
-

-
-

1
,2
5
5

-
1
,2
5
5

�
�

-
1
3
4

-
-

-
-

-
-

1
3
4

�
�
�
�
�
�
!
�
"
#
!
�
$
餘
額

8
7
9
,0
8
1

3
4
8
,8
9
9

1
7
0
,2
8
1

8
5
,6
1
4

4
4
6
,7
8
5

7
0
2
,6
8
0

(6
1
,1
8
0
)

(1
7
,2
5
3
)

1
,8
5
2
,2
2
7

M
�
-
µ

-
-

-
-

2
4
3
,2
9
4

2
4
3
,2
9
4

-
-

2
4
3
,2
9
4

M
�
�
�
.
/
0
1

-
-

-
-

-
-

(2
4
,4
8
0
)

-
(2
4
,4
8
0
)

M
�
.
/
0
1
I
額

-
-

-
-

2
4
3
,2
9
4

2
4
3
,2
9
4

(2
4
,4
8
0
)

-
2
1
8
,8
1
4

Ø
餘
¡
ñ
 
Ç
配
：

�
Î
º
x
Ì
Ø
餘
�
Ö

-
-

2
6
,7
4
8

-
(2
6
,7
4
8
)

-
-

-
-

Õ
通
股
6
金
股
µ

-
-

-
-

(1
7
4
,9
1
6
)

(1
7
4
,9
1
6
)

-
-

(1
7
4
,9
1
6
)

¯
ú
Ø
餘
�
Ö
迴
轉

-
-

-
(2
4
,4
3
4
)

2
4
,4
3
4

-
-

-
-

�
�
�
�
�
�
!
�
"
#
!
�
$
餘
額

$
87
9,
08
1

34
8,
89
9

19
7,
02
9

61
,1
80

51
2,
84
9

77
1,
05
8

(8
5,
66
0)

(1
7,
25
3)

1,
89
6,
12
5

( 請
詳
閱
	
附
;
體
財
>
�
	
附
註
)

董
�
長
：
Þ
�
ß
�
à

L
Õ
]
：
á
�
N
�
興

�
計
Û
Ô
：
ã
�
ä
�
å

16





�電
股��限��

6金8量表

������ �����"�$至!�"#!�$

³Z：;ÀÁÂÃ

112�¦ 111�¦
(Kö5%6金8量：

�M�É×-µ $ 306,762 351,488
�調©項t：

���·1費0項t

���Ð舊費* 8,708 7,758
Å銷費* 350 607
預��*Ù0Aµ1J0¤ (500) 39
µë費* 128 4,208
µë·¸ (16,826) (3,548)
X*31x認º%
�� 關聯ìKµ1%�額 (82,805) (13,564)

���處Ç�資0¤ - 1,255
^c6�ÁÛÚ0¤ 4,952 12,334
Ñ賃�øµ1 - (13)

����·1費0項t/計 (85,993) 9,076
��與(Kö5�關%資'／負)變5�：

���與(Kö5�關%資'%-變5：

����±·È�³ú (16) -
����±·èÝA³úJÙû (37,790) 393,689
������±·ÝA³úJÙû (1,767) 3,078
������±·Ý－關W]Ùû 2,820 20,872

+貨Ùû 2,590 84,892
預'Ý項ÙûA³úJ 402 (694)

������85資'A³úJÙû (217) 1,247
������非85資'－��ÙûA³úJ 12,075 (617)
�����與(Kö5�關%資'%-變5/計 (21,903) 502,467
���與(Kö5�關%負)%-變5：

����±'èÝ³úAÙûJ 169,997 (91,786)
����±'èÝ－關W]³úAÙûJ 48,009 (164,448)
������±'ÝÙû (17,350) (1,192)
������±'Ý－關W]³úAÙûJ 78 (12,068)
������85負)AÙûJ³ú (14,388) 17,909
������(K負)Ùû (11,041) (220)
������與(Kö5�關%負)%-變5/計 175,305 (251,805)
�����與(Kö5�關%資' 負)%-變5/計 153,402 250,662
���調©項t/計 67,409 259,738
� (運'8%6金8¸ 374,171 611,226
��·�%µë 15,610 3,799
��·�%股µ - 134,149
!'%µë (128) (1,605)
!'%T�É (90,572) (91,133)

���(Kö5%-6金8¸ 299,081 656,436
�資ö5%6金8量：

���ÄÅ銷	«M衡量%金融資' (30,827) -
���X*31x%�資 - (8,307)
�處ÇX*31x%�資 - 6
���²5'2ËÌ 設Í (7,718) (2,801)
���±·Ý－關W]Ùû - 95,064
����ª資' (274) -
���非85資'Ùû - 2,238

�資ö5%-6金A8"J8¸ (38,819) 86,200
ü資ö5%6金8量：

ý�þÝÙû - (20,000)
�還��) - (213,009)
Ñ賃M金�還 (3,254) (3,104)

�[�6金股µ (174,916) (131,862)
M藏股È買ó«M - (17,253)
���ü資ö5 - 134
���ü資ö5%-6金8" (178,170) (385,094)
M�6金 Êd6金³ú� 82,092 357,542
��6金 Êd6金餘額 543,973 186,431
��6金 Êd6金餘額 $ 626,065 543,973

(請詳閱	附;體財>�	附註)

董�長：Þ�ß�à LÕ]：á�N�興 �計ÛÔ：ã�ä�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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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 �!"�關�����財$!表&關�!"�'製)*+,-.'製關�����

財$!表/��與�金融3456789認;/
際財$!=)*>�號,-.'製@A�

���財$!表/��BCD，F關�����財$!表G,H露C關資訊LMH@A��

��財$!表NBOH露，PQRS行'製關�����財$!表U

VW聲�

��XY：[\電A股_`限��

董�c�長：e�f�g

�hh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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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計�k�l�m�!�"

[\電A股_`限��董c9h�鑒：�

lmo見

[\電A股_`限��&qA���[\集s�	
���
&���
�������/

��資t負v表，w	
���
&���
����至�������/��x�yz表{

��|z變~表&���金�量表，�&��財$!"附註���重�9計�����，���

9計klm�cU

��9計k/o見，�開��財$!"�G`重��面���證��行�財$!"'製)

*w�金融3456789認;�����/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

�"'製，足� ¡表達[\集s	
���
&���
�������/��財$£¤，

w	
���
&���
����至�������/��財$¥�&���金�量U

lmo見/¦§

�9計k���9計k¨託lmª證財$!表規*&¬計)*­行lm®¯U�9計kL

該±)*²/責´µL9計klm��財$!"/責´¶進�¸說�U�9計kG隸»c$G

¨¼½¾規¿/�8O�9計k職�道Â規¿，與[\集sÃÄ超Æ¼½，�Ç行該規¿/q

È責´U�9計kCÉOÊË足Ì&適Î/lm證Ï，�¯Ð表Ñlmo見/¦§U

關鍵lmc項

關鍵lmc項�Ô��9計k/Õ�Ö×，Ø[\集s	
���
���財$!"/l

mÙÐ重要/c項U該±c項OLlm��財$!"Û體&ÝÞlmo見/過àNá�â,，

�9計k�QØ該±c項ã¼表Ño見U�9計kÖ×,ä通�lm!"�/關鍵lmc項æ

²：

�{ç.認è

請詳��財$!"附註ë����{ì���1.{í����&í��î�U

關鍵lmc項/說�：

ç.認è/ï試Ð�9計k­行[\集s��財$!"lm重要ñ評óc項/�U該

集s部õ銷貨¦L�ø議ú需üýþ讓á��，該集s56¡�ØM述c項/ó計èÐç

./�項U

19



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ï試銷貨&ç�¯��
與財$!=C關/�®��，�針Ø銷���資�與��õ錄

進行mØ&調�，&評ó該集s/ç.認è�����C關�!規ú辦6，�O適¡H

露ç.資訊U


閱讀C關��銷��ø&��，ï試與9計��/�致¾，�考量銷貨þ讓/9計處6

&H露U


針ØM��銷���&"t#$ç.進行%&õ'，�評ó`(重�&)U


*m適¡+�­行mØC關�,資�&-證U


選ú資t負v表�M/�¶0間/銷�23mØC關4部&5部資�，評ó銷貨ç.6

蓋L適¡i間U


ÊË該集s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v��與`關4部<5部資�mØ，�

評óC關=>與	要?設/�6¾；�A視�M
�,計þ讓�ó計/CD¾，�評ó

56¡�設9/,計þ讓金額�退�負v���`重�&)U

�{E金ó計

請詳��財$!"附註ë�F�{ì���2.&í����U

關鍵lmc項/說�：

E金GHó計/ï試Ð�9計k­行[\集s��財$!"lm重要ñ評óc項/

�U該集s部õ銷貨�透過J6K進行銷�，¦L�ø議ú而需GME金，該��56¡

�ØM述c項/ó計�èÐ �費OU

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閱讀C關J6K/J6銷��ø��&ï試與該集s9計處6/�致¾U


針Ø	要銷�J6K/E金GH進行%&õ'，�評ó`(重�&)U


ÊË該集s56¡�設9/,計E金金額�與`關4部<5部資�mØ，�評óC關=

>與	要?設/�6¾；�A視�M
�,計E金GHó計/CD¾，�評ó56¡�

設9/,計E金金額��`重�&)U

�{P貨評Q

請詳��財$!"附註ë�î�{ì���3.&í�ì�U

關鍵lmc項/說�：

�[\集s��財$!"N，P貨��Þ�與R變�QSTU衡量UWLXYZ速變

遷<�tY術^_±â`，ab`t#過0<QRc�de需f，致C關t#/銷�Qg

;能t�i~<jk/lÝ，â而;能t�P貨Þ�超過qR變�QS/風險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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â,/lmà�：

�9計kØ�述關鍵lmc項/	要lmà���：


A視P貨o齡!表，õ'"iP貨o齡變qlÝU


評ó該集s9計��/�6¾，æP貨跌Q<jküè/��U


評óP貨/評Q��遵�該集st訂/9計��U


v解該集s56階xGyO/R變�QS評Q¦§，選Ê適¡+�­行ï試，�評óP

貨R變�QS/�6¾U


評ó該集s56階x針Ø`關P貨/C關H露�� ¡U

qqÈc項

[\電A股_`限��O'製	
���
�&���
�/z體財$!"，���9計

kH{(Ã|o見/lm!"�}，~ý=考U

56階x與�6ã�Ø��財$!"/責´

56階x/責´���證��行�財$!"'製)*w�金融3456789認;���

��/
際財$!=)*{
際9計)*{解釋&解釋�"'製 ¡表達/��財$!"，F

�Ä與��財$!"'製`關/�要4部��，�DÃ��財$!"�P`=âL舞�<錯誤

/重�Q�表達U

L'製��財$!"0，56階x/責´���評ó[\集s��� /能�{C關c項

/H露，�&��� 9計¦§/yO，除非56階xo��9[\集s<�� �，<除�

9<��5$(�際;行/qÈ�}U

[\集s/�6ã���¬計789�負`34財$!=�à/責´U

9計klm��財$!"/責´

�9計klm��財$!"/�ñ，�Ø��財$!"Û體��P`=âL舞�<錯誤/

重�Q�表達ÊË�6DÉ，�H{lm!"U�6DÉ�高�DÉ，���¬計)*­行/

lm®¯(�Ã證�能�H��財$!"P`/重�Q�表達UQ�表達;能=âL舞�<錯

誤UæQ�表達/z$金額<��>;�6預iµ�響��財$!"aO者G¯/����，

*被認Ð{`重�¾U

�9計k��¬計)*lm0，運OÕ�Ö×&Õ� ¡U�9計k�­行²è®¯：

1.辨認�評ó��財$!"=âL舞�<錯誤/重�Q�表達風險；ØG評ó/風險設計&­

行適¡/â,Ø�；�ÊË足Ì&適Î/lm證Ï�¯Ðlmo見/¦§Uâ舞�;能£&

¤謀{¦造{¨o遺ª{Q�聲�<踰越4部��，¨��H=âL舞�/重�Q�表達/

風險高L=âL錯誤者U

2.Ø與lm­關/4部��ÊË�要/v解，�設計¡0l¤²適¡/lmà�，�q�ñ非

Ø[\集s4部��/`�¾表Ño見U

3.評ó56階xGyO9計��/適¡¾，&qG¯9計ó計與C關H露/�6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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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ÏGÊË/lm證Ï，Ø56階xyO��� 9計¦§/適¡¾，�&a[\集s��

� /能�;能t�重�¡®/c¯<l¤��P�重�QDú¾，¯H°論U�9計k若

認Ð該±c¯<l¤P�重�QDú¾，*須Llm!"Nü醒��財$!"aO者µo�

�財$!"/C關H露，<L該±H露�»Q適¡0¶Clmo見U�9計k/°論��·

至lm!"�GÊË/lm證ÏÐ¦§U��¸c¯<l¤;能=致[\集sQR{`��

� /能�U�

5.評ó��財$!"���C關附註�/Û體表達{°¹&4º，�&��財$!"�� ¡表

達C關23&c¯U

6.ØL集s4»Þz體/財$資訊ÊË足Ì&適Î/lm證Ï，�Ø��財$!"表Ño見U

�9計k負責集slm}¯/Ô={34&­行，�負責ÝÞ集s/lmo見U

�9計k與�6ã�ä通/c項，��G規¼/lm¿½&0間，�&重�lm����

�Llm過àNG辨認/4部��顯著ÀÁ�U

�9計k�Â�6ã�üý�9計kG隸»c$G¨¼½¾規¿/�8O遵�9計k職�

道Â規¿N`關¼½¾/聲�，�與�6ã�ä通G`;能被認Ð9�響9計k¼½¾/關�

&qÈc項���C關防護ÅÆ）U

�9計kÈ與�6ã�ä通/c項N，�úØ[\集s	
���
���財$!"lm

/關鍵lmc項U�9計kLlm!"NÉ�該±c項，除非�ÊQ 許�開H露Vúc項，

<�ÌÍ見l¤²，�9計k�úQLlm!"Nä通Vúc項，â;�6預iWä通Gt�

/負面�響�LGÎ進/�ÏÐzU

Ñ Ò Ó���聯���9�計�k�c�$�G

9h計hk：

證�	5Õ關
mÖª證×號

：
金5證¬Ø>1080303300號

金5證¬Ø>1050011618號
	h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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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x�yz表

	
���
&���
����至�������

ã�：_ÙÚÛÜ

112
� 111
�
金h額 ％ 金h額 ％

4000  �ç.�附註í��î�&F� $ 3,811,775 100 4,568,318 100

5000  �Þ��附註í�ì�{����&��� 3,024,324 79 3,695,334 81

5900  �öÐ 787,451 21 872,984 19

6000  �費O�附註í���{����{��ë�{��â�{F&���：

6100 ÷銷費O 192,702 5 274,604 6

6200 h56費O 191,439 5 144,516 3

6300 øù�ú費O 136,704 4 177,758 4

6450 預iÉO�yyÁ 75 - 426 -

520,920 14 597,304 13

6900  �RÐ 266,531 7 275,680 6

7000  �5ç.&GH�附註í�í�{���{����{����{F&���：

7100 hÐûç. 25,323 - 6,057 -

7010 hqÈç. 39,533 1 19,158 -

7020 hqÈÐz&yÁ (10,804) - 74,039 2

7050 h財$Þ� (1,623) - (8,879) -

52,429 1 90,375 2

7900 áMRÐ 318,960 8 366,055 8

7950 �：GËá費O�附註í��ì�� 75,666 2 98,578 2

�iRÐ 243,294 6 267,477 6

8300 qÈx�yz�附註í��í��：

8360 /�;能重õ類至yz/項�

8361 
5 運Õ¹財$!表î9/ïî%額 (24,480) - 23,179 -

8399 �：與;能重õ類/項�C關/GËá - - - -

8300 �iqÈx�yz (24,480) - 23,179 -

8500 �ix�yz�額 $ 218,814 6 290,656 6
RÐý»L：

8610 @���	 $ 243,294 6 267,477 6
x�yz�額ý»L：

8710 h@���	 $ 218,814 6 290,656 6
þ股ë餘(Ü��附註í��F��

9750 ��¦�þ股ë餘 $ 2.78 3.05
9850 ���釋þ股ë餘 $ 2.78 3.00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興 9計	5：ó�ô�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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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A股_`限��&A��

���金�量表

	
���
&���
����至�������

ã�：_ÙÚÛÜ

112
� 111
�
 ��~/�金�量：
h�iáMRÐ $ 318,960 366,055
h調Û項�：
��hçz費y項�
hhhþ舊費O 110,024 166,755

Þ銷費O 558 829
預iÉO�yyÁ 75 426
Ðû費O 1,623 8,879
Ðûç. (25,318) (6,055)
處õ&!
Q~t{ãä&設~yÁ 941 562
處õ�資yÁ - 1,255
非金融資t�yyÁ 1,054 -
���5ÚïîyÁ 22,584 14,250
ç賃¶�Ðz - (13)

hhhhçz費y項��計 111,541 186,888
hh與 ��~C關/資t／負v變~>：
hhh與 ��~C關/資t/R變~：
hhhh,çàÏ���Î�� 54,221 (41,384)
hhhh,ç���Î���� (128,984) 514,515
hhhhqÈ,ç��Î���� (1,632) 9,172

P貨�� 63,714 250,012
預M�項�Î���� (2,528) 16,397

hhhhqÈ�~資t�Î���� (82) 1,116
hhhhqÈ非�~資t－qÈ���Î�� 12,075 (617)
hhhhh與 ��~C關/資t/R變~�計 (3,216) 749,211
hhh與 ��~C關/負v/R變~：
hhhh,M��Î����� 384,557 (358,772)
hhhhqÈ,M��� (20,440) (56,502)
hhhhqÈ�~負v����Î� (23,802) 19,114
hhhhqÈ �負v�� (11,041) (221)
hhhh��與 ��~C關/負v/R變~�計 329,274 (396,381)
hhhhh與 ��~C關/資t&負v/R變~�計 326,058 352,830

調Û項��計 437,599 539,718
hh 運t�/�金�. 756,559 905,773
hhçÊ/Ðû 21,761 6,213

GM/Ðû (1,623) (6,276)
GM/GËá (106,267) (94,612)

hhh ��~/R�金�. 670,430 811,098
�資�~/�金�量：
hÊËÝÞ銷/Þ�衡量/金融資t (162,104) -
hÊËQ~t{ãä&設~ (48,399) (33,429)
處õQ~t{ãä&設~ 584 31

hÊË(Ý資t (274) (176)
hqÈ非�~資t���Î�� 3,287 (19,192)

�資�~/R�金�H (206,906) (52,766)
�資�~/�金�量：
�i���� - (20,000)
�還��v - (213,009)
ç賃�金�還 (36,305) (43,922)
h���金股Ð (174,916) (131,862)
o藏股à買�Þ� - (17,253)

hqÈ�資�~ - 134
hhh�資�~/R�金�H (211,221) (425,912)
��變~Ø�金&ø¡�金/�響 (15,752) 14,032
�i�金&ø¡�金Î�> 236,551 346,452
i��金&ø¡�金餘額 764,603 418,151
i��金&ø¡�金餘額 $ 1,001,154 764,603

(請詳閱/附��財$!"附註)

董c長：e�f�g �6�：ñ���興 9計	5：ó�ô�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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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泰碩電子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 

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略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一般交易對象

其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一

億元（含）以下者，應

呈請董事長核准，並應

於事後最近一次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交易金額超過新臺

幣一億元者，須提審計

委員會同意，並提報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另關係人交易金額若達

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

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

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依 9.2 提交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簽訂交

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7.2.2 取得或處分上述(7.2.1)
以外之設備類資產或其

使用權資產，應以詢價、

比價、議價或招標方式

擇一為之。一般對象其

交易金額在新臺幣一億

元（含）以下者，應依

授權辦法逐級核准；交

易金額超過新臺幣一億

元者，應呈請董事長核

准後，須提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提經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為之。另關係

人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7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設備或其使

用權資產之處理程序：

7.1 略
7.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7.2.1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應

參考公告現值、評定價

值、鄰近不動產實際交

易價格等，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分

析報告，一般交易對象

其交易金額在美金二百

萬元（含）以下者，授

權總經理核准，交易金

額超過美金一百萬元者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董

事會中提會報備；交易

金額超過美金二百萬元

者，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另關係人

交易金額若達公司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依 9.2
提交董事會通過後，始

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

款項。

7.2.2 取得或處分設備，應以
詢價、比價、議價或招

標方式擇一為之。一般

交易對象其金額在美金

二百萬元（含）以下者，

授權總經理核准，交易

金額超過美金一百萬元

者並應於事後最近一次

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美金二百萬元者，須

提經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另關係人交易金

額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

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

之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

高核決金額及

核決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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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訂後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資產百分之十或新臺幣
三億元以上者，應提交
董事會通過後，始得簽
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
項。其相關作業程序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不動產、廠房及設備循
環程序辦理。

上者，應提交董事會通
過後，始得簽訂交易契
約及支付款項。其相關
作業程序悉依本公司內
部控制制度不動產、廠
房及設備循環程序辦
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8.1 略。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8.2.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8.3.1 但書所列之項目外，
應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等，除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者外，
應參考市場行情採招標、
比價或議價方式決定價
格。其金額在新臺幣五千
萬元（含）以下者，應呈
請董事長核准並應於事

後最近一次審計委員會
及董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另
須提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始得
為之。其相關作業程序悉
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投資循環相關程序辦理。

8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之處理程
序：
8.1 略
8.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定

程序：
8.2.1 取得或處分有價證券，除

8.3.1 但書所列之項目外，
應取具標的公司最近期
經會計師查核簽證或核
閱之財務報表作為評估
交易價格之參考，考量其
每股淨值、獲利能力及未
來發展潛力等，除於集中
交易市場或證券商營業
處所買賣有價證券者外，
應參考市場行情採招標、
比價或議價方式決定價
格。其金額在美金一千萬
元（含）以下者，應呈請
總經理核准並應於事後

最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報備；超過美金一千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通過
後始得為之。其相關作業
程序悉依本公司內部控
制制度投資循環相關程
序辦理。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高
核決金額及核
決層級。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參考市場公平市
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其金額在新台

10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產或其使用
權資產或會員證之處理程序：
10.1 略。
10.2 交易條件及授權額度之決

定程序：
10.2.1 取得或處分會員證，

應參考市場公平市
價，決議交易條件及
交易價格，作成分析
報告，其金額在美金

配合主管機關
限額幣別改採
新台幣，並提高
核決金額及核
決層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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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五百萬元（含）以
下者，應呈請董事長
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
會報備；超過新台幣
五百萬元者，另須提
審計委員會同意，並
提報董事會通過後
始得為之。其相關作
業程序悉依本公司
內部控制制度不動
產、廠房及設備循環
程序辦理。

10.2.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除自行發展之無
形資產僅可將申請
登記之費用作為專
利權成本，依一般公
認會計原則按取得
成本立帳者外，餘應
參考專家評估報告
或市場公平市價，決
議交易條件及交易
價格，作成分析報
告，其金額在新臺幣

一億元（含）以下者，
應呈請董事長核准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

次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中提會報備；超
過新臺幣一億元者，
另須提審計委員會
同意，並提報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其
相關作業程序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不動產、廠房及設
備循環程序辦理。

十萬元（含）以下者，
應呈請總經理核准
並應於事後最近一
次董事會中提會報
備；超過美金十萬元
者，另須提經董事會
通過後始得為之。其
相關作業程序悉依
本公司內部控制制
度固定資產循環程
序辦理。

10.2.2 取得或處分無形資
產，除自行發展之無
形資產僅可將申請登
記之費用作為專利權
成本，依一般公認會
計原則按取得成本立
帳者外，餘應參考專
家評估報告或市場公
平市價，決議交易條
件及交易價格，作成
分析報告，其金額在
美金二百萬元（含）

以下者，應呈請總經
理核准並應於事後最
近一次董事會中提會
報備；超過美金二百
萬元者，另須提經董
事會通過後始得為
之。其相關作業程序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
制度固定資產循環程

序辦理。

12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
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依 3.1 規
定辦理。

12.1.2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應以

12 取得或處分衍生性商品之處理
程序
12.1 交易原則與方針

12.1.1 交易種類：依 3.1 規
定辦理。

12.1.2 經營（避險）策略：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
金融商品交易，應以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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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
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之風險為主，持有
之幣別必須與公司
實際進出口交易之
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指
外幣收入及支出）自
行軋平為原則，藉以
降低公司整體之外
匯風險，並節省外匯
操作成本。其他特定
用途之交易，須經謹
慎評估，提報審計委
員會及董事會核准
後方可進行之。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財務部門
12.1.3.1.1 交易人員
12.1.3.1.1.1~12.1.3.1.1.3 略
12.1.3.1.1.4金融市場有重大

變化、交易人員判斷
已不適用既定之策
略時，隨時提出評估
報告，重新擬定策
略，經由權責主管核
准後，作為從事交易

之依據。
12.1.3.1.2 會計人員
12.1.3.1.2.1 執行交易確認。
12.1.3.1.2.2 審核交易是否

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12.1.3.1.2.3 每月進行評價，
評價報告呈核至權

責主管。
(略) 
12.1.4 績效評估
12.1.4.1 避險性交易
12.1.4.1.1~12.1.4.1.2 略
12.1.4.1.3 財務部門應提供

外匯部位評價與外
匯市場走勢及市場
分析予管理階層作
為管理參考與指示。

避險為目的，交易商
品應選擇使用規避
公司業務經營所產
生之風險為主，持有
之幣別必須與公司
實際進出口交易之
外幣需求相符，以公
司整體內部部位（指
外幣收入及支出）自
行軋平為原則，藉以
降低公司整體之外
匯風險，並節省外匯
操作成本。其他特定
用途之交易，須經謹
慎評估，提報董事會
核准後方可進行之。

12.1.3 權責劃分
12.1.3.1 財務部門
12.1.3.1.1 交易人員
12.1.3.1.1.1~12.1.3.1.1.3 略
12.1.3.1.1.4 金融市場有重

大變化、交易人員判
斷已不適用既定之
策略時，隨時提出評
估報告，重新擬定策
略，經由總經理核准
後，作為從事交易之

依據。
12.1.3.1.2 會計人員
12.1.3.1.2.1 執行交易確認。
12.1.3.1.2.2 審核交易是否

依據授權權限與既
定之策略進行。

12.1.3.1.2.3 每月進行評價，
評價報告呈核至總

經理。
(略) 
12.1.4 績效評估
12.1.4.1 避險性交易
12.1.4.1.1~12.1.4.1.2 略
12.1.4.1.3 財務部門應提供

外匯部位評價與外
匯市場走勢及市場
分析予總經理作為
管理參考與指示。

訂定避險性交
易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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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4.2 略
12.1.5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

限之訂定
12.1.5.1 契約總額
12.1.5.1.1 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
司整體部位，以規避
交易風險，正常營運
時，避險性交易金額
以不超過公司整體
曝險淨部位三分之
二為限，遇全球經濟
不穩定、外幣匯率波

動大等緊急特殊狀
況，財務部門評估後
有必要擴大操作避
險性質衍生性金融
商品時，得予經提報
董事長核准後先予
操作，避險性交易金
額以不超過公司整
體曝險淨部位  90% 
為限，並需事後提報
最近一次審計委員
會及董事會報告。

(略) 
12.1.5.2.2 如屬特定目的之

交易契約，部位建立
後，應設停損點以防
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
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
之十時，需即刻呈報
管理階層，並向審計
委員會及董事會報
告，商議必要之因應
措施。

(略)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其管理原

12.1.4.2 略
12.1.5 契約總額及損失上

限之訂定
12.1.5.1 契約總額
12.1.5.1.1 避險性交易額度：

財務部門應掌握公司
整體部位，以規避交
易風險，避險性交易
金額以不超過公司整
體淨部位三分之二為
限，如超出三分之二
應呈報總經理核准
之。

(略) 
12.1.5.2.2 如屬特定目的之

交易契約，部位建立
後，應設停損點以防
止超額損失。停損點
之設定，以不超過交
易契約金額之百分之
十為上限，如損失金
額超過交易金額百分
之十時，需即刻呈報
總經理，並向董事會
報告，商議必要之因
應措施。

(略) 
12.5 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時，董

事會之監督管理原則
12.5.1 董事會應指定高階主

管人員隨時注意衍生
性商品交易風險之監
督與控制，其管理原
則如下：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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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如下：
12.5.1.1 略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

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審
計委員會及董事會報
告。

12.5.2 略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定從事
衍生性商品交易處理
程序規定授權相關人
員辦理者，事後應提報
最近期審計委員會及
董事會。

12.5.1.1 略
12.5.1.2 監督交易及損益情

形，發現有異常情事
時，應採取必要之因
應措施，並立即向董
事會報告，董事會應
有獨立董事出席並表
示意見。

12.5.2 略
12.5.3 本公司從事衍生性商

品交易時，依所定從
事衍生性商品交易處
理程序規定授權相關
人員辦理者，事後應
提報最近期董事會。

13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審計委員會及董
事會討論通過。但合併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或
其直接或間接持有百
分之百已發行股份或
資本總額之子公司間
之合併，得免取得前開
專家出具之合理性意
見。

(以下略) 

13 辦理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之處理程序
13.1評估及作業程序：

13.1.1本公司辦理合併、分
割、收購或股份受讓，
應於召開董事會決議
前，委請會計師、律師
或證券承銷商就換股
比例、收購價格或配發
股東之現金或其他財
產之合理性表示意見，
提報董事會討論通過。

但合併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或其直接或間接
持有百分之百已發行
股份或資本總額之子
公司間之合併，得免取
得前開專家出具之合
理性意見。

(以下略) 

增加應呈送審
計委員會核准
通過

18 沿革：
18.1 本程序訂立於西元 2003 年

06 月 07 日。
18.2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07 年

06 月 20 日。
18.3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10 年

06 月 25 日。

18 沿革：
18.1 本程序訂立於西元 2003 年

06 月 07 日。
18.2 第一次修訂於西元 2007 年

06 月 20 日。
18.3 第二次修訂於西元 2010 年

06 月 25 日。

新增第十二次
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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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 第三次修訂於西元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8.5 第四次修訂於西元 2014 年
06 月 18 日。

18.6 第五次修訂於西元 2015 年
05 月 15 日。

18.7 第六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05 月 19 日。

18.8 第七次修訂於西元 2018 年
06 月 19 日。

18.9 第八次修訂於西元 2019 年
06 月 06 日。

18.10 第九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6 月 05 日。

18.11 第十次修訂於西元 2021 年
07 月 05 日。

18.12 第十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2
年 05 月 20 日。

18.13 第十二次修訂於西元 2024
年 05 月 24 日。

18.4 第三次修訂於西元 2012 年
06 月 08 日。

18.5 第四次修訂於西元 2014 年
06 月 18 日。

18.6 第五次修訂於西元 2015 年
05 月 15 日。

18.7 第六次修訂於西元 2017 年
05 月 19 日。

18.8 第七次修訂於西元 2018 年
06 月 19 日。

18.9 第八次修訂於西元 2019 年
06 月 06 日。

18.10 第九次修訂於西元 2020 年
06 月 05 日。

18.11 第十次修訂於西元 2021 年
07 月 05 日。

18.12 第十一次修訂於西元 2022
年 05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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